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

我们作为四川福蓉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 2023 年度公司董事绩效考核结果及年度薪酬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 2023 年度薪酬统算结果，符合《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3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与

考核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关于 2023 年度公司董事绩效考核结果及年度薪酬

的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关于 2023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结果及年度薪酬的议案》

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 年度薪酬统算结果，符合《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23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

效薪酬与考核实施细则》等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关于 2023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

核结果及年度薪酬的议案》表示同意。

三、对《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出具的《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反映了目

前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和监督的实际情况。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基本完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

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



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保证。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司各项内部控制制度

的情形。

四、对《关于制定<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与考

核实施细则>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并根据《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拟定了《2024 年度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与考核实施细则》，有利于调动相关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相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2024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与考核实施细则》表示同意，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与公司实际需求相吻合，有利于公司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有效筹

集资金，扩大经营资本，从而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增强公司综合实力，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该议案表示同意，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交易事项符合市场规则，交易

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